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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報列管案件執行情形報告

104年至105年10月 所占比率

列管案件共計 93件

列管案件已完成 65件 69.9%

已發包，105年
12月底前完成施作 15件 16.1%

相關單位規劃辦理中 13件 14%



相關單位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分辦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104/8
古風國小校園周邊
交通設施改善

卓溪鄉公所 預定於106/6前完成設置

2 105/3
富里國小校園周邊
交通設施改善案

富里鄉公所 預定於106/3前完成設置

3 105/6
卓清國小校園周邊
交通設施改善案

卓溪鄉公所 預定於106/6前完成設置

4 105/6
崙山國小校園周邊
交通設施改善案

卓溪鄉公所 預定於106/6前完成設置



相關單位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分辦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5 105/7
秀林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
施改善案

秀林鄉公所
預定於106/3前完成
設置

6 105/7
臺9線與福昌路口設置回
復式警示桿

交通部公路總
局花蓮工務段

預定於106/2前完成
設置

7 105/7
臺9線與知卡宣大道岔路
口設置回復式警示桿

交通部公路總
局花蓮工務段

預定於106/2前完成
設置

8 105/9
水源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
施改善案

秀林鄉公所
預定於106/3前完成
設置

9 105/9
花蓮市中正路(臺9線)、
中華路與自由、明義街口
設置三色行車管制號誌

交通部公路總
局花蓮工務段

預定於106/4前完成
設置

10 105/9
花蓮市中山路與建國路、
明心街口布設三時相號誌

縣政府建設處
預定於106/4前完成
設置



相關單位規劃辦理中

編號 日期 分辦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11 105/9

花蓮市中山路與建國路、
明心街口，建國路西南
端左轉車道停止線往後
退縮至適當地點，該車
道與直行、右轉車道間
劃設槽化線

縣政府建設處

配合號誌施作完成
後，預定於106/4前
完成設置

12 105/9
宜昌國中校園周邊交通
設施改善案

吉安鄉公所
預定於106/3前完成
設置

13 105/9
光華國小於光華二街設
置通學步道，設置長度
約650公尺

吉安鄉公所
該路段為都市計畫
外區域，用地及經
費取得困難



已發包待施作

編號 日期 分辦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104/8
明廉國小：大門口右側
中山路上消防栓蓋路段
增設紅線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2 104/10
明禮國小：校門前行穿
線旁增設黃網線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3 104/10
信義國小：校門周邊增
設紅線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4 105/4
四維高級中學校園周邊
交通安全設施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5 105/5
瑞穗國小校園周邊交通
設施改善案

瑞穗鄉公所 預定於106/3前完成設置



已發包待施作

編號 日期 分辦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6 105/5
大進國小校園周邊交
通設施改善案

光復鄉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7 105/5
光復國小校園周邊交
通設施改善案

光復鄉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8 105/8
花蓮市國聯一路與國
民十街岔路口交通安
全設施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9 105/8
花蓮市民權九街與永
安街岔路口交通設施
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10 105/8
北濱國小校園周邊交
通設施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11 105/8
中正國小校園周邊交
通設施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施作



已發包待施作

編號 日期 分辦事項 主辦單位 執行情形

12 105/8
忠孝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
施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
施作

13 105/8
國福國小校園周邊交通設
施改善案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
施作

14 105/9
花蓮市中正路與自由、明
義街口劃設10公尺範圍槽
化線

花蓮市公所
105年12底前會完成
施作

15 105/9
花蓮市中山路與建國路、
明心街口機慢車兩段式左
轉標誌及劃設待轉區標線

縣政府建設
處

配合號誌施作完成後，
預定於106/4前完成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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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初評建議改進事項表

序
號

區分 項次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
主辦單
位

1 交通工程 01 請加強標誌、標線之清晰度，並將號誌、燈號
維護在最佳狀況，以維交通秩序及安全。

依建議請公所及廠商加強標誌、標線及號誌維護，
以維護交通秩序及安全。

建設處

2 交通工程 02 號誌故障交通勢必大亂，為維護交通秩序，及
時維修號誌，建請增加技術人員及救援車輛。

目前編列維修人員3名及一輛工程維修車，與開口
契約廠商支援，應可符合現況需求。

建設處

3 交通工程 03 建請於縣警局旁與瑞美路交叉路口增設警示號
誌，以提醒用路人。

於105年7月已將瑞美路標線重新畫設，可有效提醒
用路人。

建設處

4 交通工程 04 縣議會前與台9線交叉之路口，建請設置「左彎
後依三時相燈號行駛」之告示牌，以提醒用路
人。

依建議納入年度開口契約項下辦理增設「左轉後依
燈號行駛」標誌。

建設處

5 交通工程 05 部分計畫工程改善前後雖有照片資料，惟建議
將差異處圈選標示，同時說明改善措施及位置、
數量，以顯成效。

依建議於書面簡報資料內容，加強說明改善位置，
前後數據之差異性。

建設處

6 交通工程 06 部分易肇事路段建議加上近三年事故資料，以
佐證改善成效。

依建議請警察局提供近三年相關事故數據，以佐證
改善成效。

建設處

7 交通工程 07 交通設施之施作宜多考量長者眼力、聽力不好
及參考當地民眾之意見。

依建議考量長者及當地居民意見，視情況調整標誌
牌尺寸。

建設處

8 交安教育 01 請再加強宣導生活上交通肇事原因，下車時注
意前、後方來車、騎車切勿並排聊天及道路上
玩耍。

列入本處例行重要公告事項，並透過校長會議、學
務會議及校安會議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9 交安教育 02 請加強推廣高齡者交通安全，並融入肇事案例
作教育。

列入本處推動高齡者安全教育宣導，並製作相關簡
報或動畫提供各級學校使用。

教育處

10 交安教育 03 建議每個學校大門口都能設置三色號誌燈，以
維護學生上下學及家長接送安全。

列入每月各級學校填寫學校周邊交通安全相關事項，
並依學校提案事項提報道安會報，轉相關局處會勘
評估。

教育處

11 交安教育 04 請加強防制學校學生交通違規，並思考如何提
高其參加意願及進行改善措施。

列入本處例行重要公告事項，並透過校長會議、學
務會議及校安會議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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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初評建議改進事項表
序
號

區分 項次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
主辦單
位

12 交安教育 05 對於幼童專用車駕駛及隨車人員研習計畫進行
前測、後測不及格之8%進行追蹤輔導。

列入有關學校專用車及幼童車重要辦理事項，並針
對不及格之駕駛或隨車人員之園所或學校加強查察。

教育處

13 交安教育 06 有5所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評鑑乙等，建議加強輔
導。

列入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評鑑事項，針對列為乙等之
學校加強辦理交通安全教育查察。

教育處

14 交安教育 07 志工表揚人數較去年減少13.45%，建議加強服
務團研習，以維校園安全。

列入本處辦理績優交通安全導護志工研習事項，鼓
勵學校踴躍推薦績優交通安全導護志工參加評選。

教育處

15 交通執法 01 請加強取締車輛占用機車停等區或待轉區，以
維機車駕駛的權益。

轉知所屬各單位加強轄內違規停車取締告發。 警察局

16 交通執法 02 建議因下車未兩段式開門、雙黃線超車或轉彎
及要轉彎時未依規定30公尺前打方向燈等而肇
事之駕駛加重處罰。

利用交通安全宣導場合加強宣導民眾正確行車觀念。警察局

17 交通執法 03 建議加強嚴格取締併排停車、占用車道違停等
之違規行為，以保持交通順暢並避免交通事故。

轉知所屬各單位加強轄內違規停車取締告發。 警察局

18 交通執法 04 部分計畫建議提供近三年違規執法取締件數做
為比較資料，以具體說明執行成效。

依建議於下次簡報資料改善以說明執行成效。 警察局

19 交通執法 05 花蓮市林森路及中華路於上下班時段車流壅塞，
建議加強交通疏導。

1、已請教育處函發本縣各級中小學，要求各校校
車勿於上下班時段於林森路停車讓學生上下車。

2、邀集相關單位會勘研議改善該路段交通設施，
以減少上下班時段車流壅塞之情形。

警察局

20 監理運輸 01 依據統計本縣104年A1類交通事故有43人死亡，
其中原住民佔25人，建請加強原住民部落交通
安全及酒駕防制之宣導。

每月至少辦理1場次，原住民部落交通安全及酒駕
防制之宣導。

監理站

21 監理運輸 02 請加強考核民間汽車代檢廠商，發現有違規或
缺失情事，建請首次予以核扣驗車數量，再犯
即停檢6個月，第3次則以停檢1年之嚴懲，以保
障駕駛安全。

依照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第規定，代檢廠首次違
反規定時核扣每日驗車台數10台(為期1個月)，再犯
者核扣台數3個月，視情節輕重可予以停檢1年以上
處分或廢止合約。

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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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初評建議改進事項表
序
號

區分 項次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
主辦單
位

22 監理運輸 03 砂石車及貨運業年度安全查核，
甲等家數減少8家，請加強追蹤
輔導業者之營運管理及員工管理
制度，以降低事故發生。

1、利用汽車貨運業者召開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時，宣導發生重
大違規肇事案例，督促砂石車業者加強行車安全教育。

2、105年度辦理砂石車貨運業安全查核總家數60家，優等及甲等
家數增加2家，普等合計增加2家，仍持續加強砂石車業者對營
運管理及行車安全，降低事故發生。

監理站

23 監理運輸 04 汽機車違規到訓率偏低，請加強
督促到訓。

加強寄送裁罰前第二次通知服務。 監理站

24 監理運輸 05 建請修法將時速可達40公里的輔
助自行車納入需戴安全帽規範的
標的。

105年7月1日起，交通新制規定騎乘電動自行車時應配戴機車用或
自行車用安全帽，帽子需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於帽
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預計明年修法通過後，將對未戴安全帽的
駕駛開罰。

監理站

25 監理運輸 06 規劃公車路線及班次，建議停靠
醫院、社區活動中心、火車站、
市場等，以鼓勵老人乘車並照顧
老人安全，進而減少交通事故。

1、辦理花蓮客運公司所屬「(1128)花蓮−月眉−東華大學」公路客

運路線於105年2月22日配合繞駛至門諾醫院壽豐分院，另
「(1122)花蓮火車站−瑞穗」公路客運路線配合繞駛門諾醫院壽

豐分院部分，公路總局將提送近次公路汽車客運審議委員會審
議。

2、105年配合花蓮縣老人福利市集、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赴各
鄉鎮、原民部落辦理10場共計750人參加宣導鼓勵老人乘車，
減少交通事故推廣活動。

監理站

26 交安宣導 01 建議於製作之大型看板、布條及
宣導品上加註罰則，並置於醒目
之處，以生警惕之效果。

105年度製作之大型看板、布條及宣導品皆加註罰則，並置於醒目
之處。

行研處

27 交安宣導 02 建議增加廣播電臺call in贈送印
製罰則之宣導品的有獎徵答方式
辦理宣導，以不同觸角加深民眾
對罰則認知。

透過LINE生活圈與FACEBOOK以有獎徵答的方式，贈送印製罰則
之宣導品。

行研處

28 交安宣導 03 廣播宣傳短片建議採用多種語言，
如：國語、台語、客語、原住民
語。

105年度廣播已採用多種語言輪播，如：國語、台語、客語、原住
民語。

行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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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年終視導建議改進事項表

花蓮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年終視導建議改進事項表

序
號

區分 項次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
主辦單
位

1 交通工程 01 學生機車事故為亟需改善課題，經現勘台灣觀
光學院前忠孝街65巷與中山路261巷，路面破損
且標線脫落嚴重，造成該路段事故不斷，建議
縣府督促與協助鄉公所儘速完成工程發包改善
作業，及早維護學生騎乘機車安全。

該路段已完成AC重鋪及標線重繪。 建設處

2 交通工程 02 臺9線、臺11丙線路面龜裂破損嚴重、路口枕木
紋標線脫落、臨路口雙白線改劃車道線等情形，
損及路口人車穿越安全，建議公路總局第四區
養護工程處儘速完成鋪面與標線改善。另勘查
花蓮市國聯五路鋪面與標線損壞嚴重，請縣府
加強維護，提供用路人安全行車環境。

依建議函請路權機關花蓮工務段改善台9線與台11

丙線鋪面及標線；另有關國聯五路已完成AC鋪設。
建設處

3 交通工程 03 縣府及各鄉鎮公所積極改善人行環境空間，但
無障礙斜坡道設施數量過少，建議縣府應全面
檢視無障礙行人設施需求與設置地點，提供身
心障礙者完善行的環境。另對於行人量高路口
應評估增設行人專用號誌。

依建議函請各公所全面檢視無障礙行人設施；另有
關行人量高之路口，俟經費情況逐年辦理設置行人
專用號誌。

建設處

4 交通工程 04 轄內部分指示及警告等標誌老舊或褪色，建議
加強巡查汰換，並整併相關指示標誌。

依建議請公所及廠商加強標誌及標線巡查並辦理改
善作業。

建設處

5 交通工程 05 部分路口如府前路未劃設行穿線，部分讓路線
劃設錯誤，建議予以補強或更正。

依建議檢視後予以補強或更正，以維護行車安全。 建設處

6 交通工程 06 機車安全為交通部推動重點政策，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現正進行機車混合車流之交通工程改
善，建議縣府可配合推動試辦相關先導型計畫
並爭取補助經費。

依建議爭取相關補助經費，俾利加強縣轄道路行車
順暢與安全。

建設處

7 交安教育 01 校園周邊安心走廊之愛心服務站建置完成校數
128校，共招募建置愛心商店647家，完成比率
為100％，建請可對學生愛心商店運用實況數據
加以分析，以作為未來愛心商店招募與建置類
型參考。

列入教育處辦理愛心商店重要事項，並按建議事項
研擬相關數據分析。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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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8 交安教育 02 104年學生交通意外事故19件，較103年減少15

件，惟事故分析僅區分死亡、重傷、輕傷及受
傷部位等類別，建請能針對學生交通意外事件
進一步分析事故地點、時間、原因等資訊，以
作為後續改善作為之依據。

列入教育處例行重要公告事項，並透過相關會議：
校長會議、學務會議或校安會議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9 交安教育 03 急救教育之執行成果（含基礎救護訓練及護理
人員複訓等），建議業管單位建立彙整表（各
校建立管制表），俾利管制召訓成效（召訓對
象應包含轄屬各學制），同時提供下一年度辦
理之參考。

列入教育處例行重要公告事項，並透過相關會議：
校長會議、學務會議或校安會議等進行加強宣導，
並按建議事項研擬相關數據分析。

教育處

10 交安教育 04 建請參考轄內各行政區交通特性與年長者交通
事故特性，統籌規劃全縣高齡者交通安全宣講
主題及場域；並加強結合社區大學、長青學苑、
社區關懷據點共同推動。

列入本處推動高齡者安全教育宣導，並製作相關簡
報或動畫於各社區大學、長青學苑、社區關懷據點
使用。

教育處

11 交安教育 05 請持續培訓路老師及運用轄管樂齡學習中心交
通宣講志工，並建立優良宣教輔助教材分享機
制，如透過優良教材評選等，以獎勵績優人員。

列入教育處辦理高齡者教育重要事項，並按建議事
項研擬相關教材或鼓勵各級學校研發高齡者教育教
材。

教育處

12 交安教育 06 在教材推廣與回饋方面，104年度學校教學觀摩
研習164場次、進修場次91場、參加全縣性交通
安全研習598人、師資培訓246人次；建議評量
方面可納入每學期教學及學習時數為指標。

列入教育處持續辦理交通安全教學研習事項，並按
建議事項研擬相關教學或融入時數。

教育處

13 交安教育 07 建議轄屬學校於規劃學生校外教學活動前，先
至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國道客運/遊覽車專區」
確認承租車輛是否符合安全規範，並可查詢全
國大客車行駛時應特別注意之路段及時段等相
關資訊作為活動路線規劃參考。若路線須經多
彎或陡峭山路時，應選用重心低之大客車或中
型車，以提升交通安全。

列入教育處例行重要公告事項，並透過相關會議：
校長會議、學務會議或校安會議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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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交安教育 08 104年度全縣各校導護志工服務隊招募549名，
領有服務紀錄冊者112名，而導護裝備的充實以
民間資源挹注為主，建議在導護志工與相關人
員的訓練及導護裝備的充實持續瞭解學校實際
情形並予以提供協助。

列入教育處辦理交通導護志工相關業務事項，並積
極上中央爭取經費或民間推動捐贈相關導護裝備。

教育處

15 交安教育 09 104年度第4季幼童專用車及學生交通車稽查績
效統計表迄105年3月14日始函送教育部，逾期
函報。

列入教育處例行績效填報管制日程，要求確實填報。教育處

16 交安教育 10 幼童專用車及學生交通車查察計307輛，每月依
規定稽查，104年度總稽查率61.82％，違規車
輛計0輛，稽查合格率達100％，建請能與轄屬
學校協調提供學生搭乘交通車輛之車籍與常見
問題等資訊，並據以規劃稽查路線與重點車輛，
以有效提升稽查成效。

列入教育處例行學校專用車及幼童車重要查察事項，
並透過相關會議：校長會議、園所會議或駕駛隨車
人員講習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17 交安教育 11 經查全縣短期補習班立案192家，惟交通車列管
13輛，有關交通車之核備與駕駛人及隨車人員
之列管資料尚待落實建立，以加強源頭管理，
並列為每年度研習訓練對象，並定期檢討各行
政區攔查次數的分佈，後續的路邊稽查與相關
研習訓練俾收成效。

列入教育處例行短期補習班重要查察事項，並透過
相關會議或講習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18 交安教育 12 有關課後照顧及短期補習班學生接送事宜，建
請轄屬學校可於開學前邀集業者到校共同研商
學生接送區域、車輛、駕駛及業者步行接送人
員識別等相關相關行政工作，以避免不明人士
混充業者進入校園。

列入教育處例行學校專用車及幼童車行駛路線重要
事項，並透過相關會議：校長會議、園所會議或駕
駛隨車人員講習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19 交安教育 13 104年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委員多以縣內校長、主
任為主，建議應聘任具交通專業背景之委員參
與實地評鑑，除能提升學校辦理交通安全教育
之專業知能，亦能維護評鑑公平性。

列入教育處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評鑑事項，並按建議
事項聘請交通專業背景之委員參與實地評鑑。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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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0 交安教育 14 交通安全輔助教材與才藝競賽計畫，請縣府持續辦
理並提高獎勵誘因。在推廣使用情形，請加強評核
與學習回饋機制，請縣府統籌規劃學校各年段每學
期的學習主題，並將每學期的教師研習與教學時數
訂為指標。

列入教育處持續辦理交通安全教學研習事項，
並按建議事項研擬相關教學或融入時數，鼓勵
各級學校研發相關教材高齡者教育教材，研擬
相關教師研習與教學時數訂為指標。

教育處

21 交安教育 15 有關吉安國小個案查證，經瞭解學生交通車車輛與
駕駛人、隨車人員未依規定部分，請學校協助通報，
並請教育處予以協助輔導管理。

列入教育處例行學校專用車及幼童車重要查察
事項，並透過相關會議：校長會議、園所會議
或駕駛隨車人員講習等進行加強宣導。

教育處

22 交通執法 01 104年共發生38件A1類交通事故，分析主要肇事因
素，以「未注意車前狀態」發生10件最多、「未依
規定讓車」9件次之、「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5件再次之，建請貴縣加強宣導外，並請針對無號
誌路口增設「停」、「讓」標誌或標線，明確區別
路口幹、支道，以利民眾遵循。

本局於105年向交通部申請220萬元補助款採購
LED停讓標誌及LED警示燈，以改善本縣無號
誌路口交通設施，並有效防制交通事故。

警察局

23 交通執法 02 警察局104年舉發各類交通違規案件當中，民眾提
出申訴經查證為員警舉發錯誤案件，占總舉發件數
之錯誤率為0.031%，較全國平均數0.012%為高，建
議定期彙整舉發錯誤案例，透過聯合勤教或各種集
會、訓練機會，加強教育宣導。

已針對員警各類舉發錯誤部分，透過集會及常
訓時間提出檢討改進，並針對舉發技巧加強教
育宣導。

警察局

24 監理運輸 01 本年度仍有乘客申訴花蓮客運司機服務態度不佳及
脫班誤點之情形，且申訴件數較去年增加，雖該公
司持續辦理行車安全及服務禮貌訓練，仍未見改善，
請監理站持續會同業者積極改善並提出策進作為。

1、有關乘客申訴花蓮客運駕駛服務態度不佳，
截至9月份該公司已辦理服務禮貌訓練共2次，
較104年度同期客訴案件少8件。

2、有關花蓮客運公司駕駛脫班誤點情形改善乙
節，脫班誤點情形將配合公路汽車客運動態
系統，如非為旅客因素將依「偏遠服務路線
營運虧損補貼違規扣款標準」扣除補貼款，
另該公司於105年9月12日遭民眾陳情未依核
定路線行駛，本案於105年9月13日按公路法
第77條第1項製單舉發。

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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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5 監理運輸 02 104年路邊檢查砂石車不合格車輛列管31件，追蹤已改
善結案28件，應持續列管3件，但經查閱追蹤漏列1件，
請逐月落實追蹤更新名冊以利掌握。

1、104年路邊檢查砂石車不合格車輛列管32

件，已全數改善結案。
2、將加強辦理逐月落實追蹤更新名冊，持

續列管臨時檢驗車輛，追蹤不合格車輛
至結案為止。

監理站

26 監理運輸 03 104年砂石車列管594輛，逾檢舉發66輛，逾檢註銷牌
照13件，請清查是否繳回牌照，若未繳回者請優先追
繳，另其餘營運車或幼童專用車亦請一併比照辦理。

本站列管13件逾檢註銷砂石車均已完成註銷
執行執行並重新檢驗領牌，其餘營業車及幼
童車並無逾檢註銷情形。

監理站

27 監理運輸 04 酒後駕車違規處罰往往須待刑事責任部分判決確定後
才能執行處罰條例的行政罰，所以處理時間較長結案
率也比較低。監理站針對酒駕違規結案率僅31.4%，建
議依據「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辦理行政罰及刑事罰競
合案件業務聯繫辦法」，每月主動函請舉發單位及法
院提供舉發酒後駕車違規同時違反刑事法律案件之判
決（處分）書，以利裁處執行效率。

105年行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共計29件
酒駕違規案，獲判決(處分)書回覆共計22件，
結案率75.86%，本站將持續與法院配合辦理。

監理站

28 監理運輸 05 逾時駕駛影響駕駛人的反應能力，是影響行車安全的
重要因素，104年公路客運工時查核次數雖比103年增
加6次，惟舉發件數增加8件，此問題自102年視導已有
檢討，請持續查核並加強與運輸業者溝通及研議改善
方案，以維護行車安全。

105年度截至9月份為止辦理5次工時查核共製
單8件較104年度同期製單17件減少9件，顯
見該公司對駕駛員工時管理已有明顯改善，
本案持續查核並加強與運輸業者溝通及研議
改善方案，以維護行車安全。

監理站

29 交安宣導 01 於報紙刊登敖幼祥老師設計之交通安全廣告，直接引
用法條及罰款金額有文字過多之情形，建議文案宜精
簡明確方便民眾閱讀。

105年度報紙半版廣告，採單一主題宣傳，輔
以圖案、標語及罰則，設計統一黃色主視覺，
方便民眾閱讀，加深民眾印象。

行研處

30 交安宣導 02 在利用電視媒體宣導方面，以地方有線系統台自營之
頻道宣導為主，考量閱聽人收視習慣，建議可研議運
用其他電視頻道如利用破口廣告、訊息快訊或跑馬燈
等方式宣導，並請廠商提供播放檔次表，以利驗收時
查核執行成效。

透過地方有線系統台跑馬燈宣導。 行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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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交安宣導 03 縣府提供宣導執行統計表與院頒書面報告及現場卷宗
資料數據有無法相互勾稽之情事，且書面報告及現場
卷宗僅有新聞科資料，整體來看完整度不足。

提交報告前，將再次整合檢視本府所提供之
數據統計表與書面報告資料。

行研處

32 交安宣導 04 因應電影法修正刪除播放政令宣導短片，自去年起已
無法透過電影院正片前放映交安宣導短片，建議可透
過電影院售票處之電影牆宣導。

105年度透過電影院售票處之電影牆託播廣告。行研處

33 交安宣導 05 為讓更多民眾得以觸及交通安全宣導訊息，可研議運
用其他如賣場推車、電視牆、網路智慧型手機等多元
管道宣導，整體上交通安全宣導之質與量都有成長的
空間。

透過LINE生活圈與FACEBOOK，經由網路
多元宣傳。

行研處

34 交安宣導 06 強化路況宣導部分，可研擬宣導文案透過道安會報請
公路總局轄屬各工務段協助利用資訊可變標誌宣導。

於9月道安會報中提出，請公路總局轄屬各
工務段協助利用資訊可變標誌宣導。

行研處

35 交安宣導 07 以問卷作為專案活動績效評量想法不錯，惟問卷在設
計及資料分析上不夠嚴謹，無法充分呈現成果且有無
法解釋之情形，並建議透過大專院校或專業問卷調查
機構進行較為妥適。

105年度問卷設計及資料分析委請調查機構辦
理。

行研處

36 砂石車 01 中正國小校舍新建工程工地現場有坑洞及地面落差大
的問題，建議改善。

已由廠商於105年9月9日處理路面坑洞及地
面落差大之缺失。

建設處

37 砂石車 02 目前轄內尚有數家未登記砂石預拌廠(場)家，據報縣府
刻正輔導中，建議持續辦理。

本處持續依相關法規輔導未登記砂石預拌廠(

場)家。
觀光處

38 砂石車 03 由於砂石預拌廠(場)家仍有砂石車出入行為，建議縣府
規劃配套查訪措施，不以其合法性作為安全管理之切
割，以期完善砂石車源頭管理工作。

本處除定期至轄內砂石預拌廠(場)宣導進出
車輛不得超過規定重量查訪外，並規劃不定
期出廠車輛過磅重量查訪措施，以期完善砂
石車源頭管理工作。

觀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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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年終視導建議改進事項表
花蓮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年終視導建議改進事項表

序
號

區分 項次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
主辦單
位

39 砂石車 04 花蓮港區物料堆置區雖有自動灑水設施
保持物料濕潤，惟灑水範圍未能全部涵
蓋；另物料堆置阻隔牆高度不足，未達
堆置高度1.25倍，有揚塵之虞，建議改
善。

本局本年度針對花蓮港區逸散污染源執行116家次(稽)巡查
作業，其中13家次有缺失，嚴重違規部分依據空污法31條
處分2件，違規項目以覆網未達80佔總違規項目40%為主要
缺失情形，經本局嚴格查核及持續輔導之下，花蓮港務公
司已計畫編列預算於106年度改善港區土石堆置料區物料堆
置阻隔牆高度不足之問題，後續本局仍將持續追蹤後續改
善情形及加強污染管制作業。

環保局

40 砂石車 05 花蓮港區砂石車輛車斗因無阻隔設施，
於行駛過程中可能有廢水滴落，致影響
交通安全及路面污染之虞，建議推廣使
用密閉式貨廂，或於砂石車車斗焊接斜
板，以阻隔污水，避免滴落情形。

本局本年度於花蓮港區砂石車專用道進行砂石車跟拍作業，
至今共計跟拍515輛次，其中13輛次為污水收集設施項目之
缺失佔總缺失項目76%之多，實屬主要缺失情形，本局雖
已針對上述缺失情形輔導業者改善完成，後續仍將依照貴
部建議推廣業者使用密閉式貨廂，或於砂石車車斗焊接斜
板，以阻隔污水，避免滴落情形。

環保局

41 砂石車 06 現場勘查花蓮港區及美崙工業區道路，
部分廠區內車行路徑及出入口有路面色
差及髒污情形，有影響行車安全及產生
車行揚塵之虞，建議督促業者加強路面
清洗作業。

本局105年度至今針對花蓮港區逸散污染源共計巡檢116家
次其中13家次有缺失情形而美崙工業區道路共計巡檢107條，
長度80.72公里，其中A級道路長度為61.04公里佔76條比例
為75.62%，而廠家聯外道路洗掃共計輔導5338公里長度，
統計TSP削減量為139.7公噸，上述違規項目及道路髒污部
分皆已請廠家改善完成，後續也將持續督促業者加強路面
清洗作業。

環保局

42 砂石車 07 現場勘查卿蓬商場及旅館新建工程，工
地出入口洗車台噴嘴高度不足，建議加
高，以洗淨車身，避免造成土石掉落，
污染路面情形。

針對卿蓬商場工地出入口洗車台噴嘴高度不足的需加高部
分，已於5月底輔導至改善完成。該工程出土開挖階段已完
成。

環保局

43 砂石車 08 環保局已於疏濬工程及港區設置CCTV，
建議推廣至其他工地及公私場所出入口、
主要道路口、砂石場、工業區等場所，
並連線至環保局，即時監控污染情形，
以提高管制成效。

本局後續將依照建議推廣車辨系統(CCTV)架設地點之可行
性及效應，以期得到污染管制最大成效。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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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4年度年終視導建議改進事項表
序
號

區分 項次 缺點及建議改進事項 改善辦理情形
主辦單
位

44 砂石車 09 建議縣府主辦之公共工程，將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如貨廂具
污水阻隔及密閉功能、洗車設備等），納入
採購合約規範，並訂定相關罰則處分承包商，
必要時可單獨發包環保標案，協助縣府做好
砂石車污染防制之監督工作，如有具體工作
內容及成果之相關資料，請提供作為評分依
據。

針對公共工程將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納入合約規
範並訂定罰則部分，雖有編列環保經費但未詳細編列各
項設備之經費，亦無訂定相關罰則，經詢問相關權責單
位(建設處公共工程科、民政處公共造產科)回覆，惟針
對砂石車行駛路線有做相關督導考核。有關此建議將納
入法規宣導說明會中，於會議中宣導辦理。

環保局

45 砂石車 10 績效呈現方面請具體量化，並應有比較基準。1、依建議改善績效資料呈現方式並加強說明。
2、本局105年度至今共計跟拍砂石車1126輛次，其中36

輛次計有違規，違規率為3.2%，違規率部分較104年
6.8%大幅下降3.6%。而砂石車源頭管制大型工地車
辨系統至今共辨識砂石車81,340輛次，其中6輛次違
規，違規率0.008%，較104年0.038%下降0.03%。本
年度砂石車違規部分後續依空污法23條處分5件，其
餘較輕微違規車輛皆已輔導改善完成。另有關營建
工地管制以符合管理辦法要求，在一級工地法規符
合度由104年92.25%提升到105年的92.34%。二級工
地法規符合度由104年89.02提升到105年的92.55%。

環保局

46 綜合管考 01 院頒方案工作執行計畫初評考評結果委員意
見，建議提報道安會報會議上列管，以利各
單位工作執行成果之追蹤。另於委員部分，
建議依專業分類分別邀請評比委員，以強化
評比之專業性。

1、有關院頒方案工作執行計畫初評考評結果委員建議
事項已提報道安會報會議列管。

2、有關道安初評考評委員皆依其專業學經歷邀請評比。

行研處

47 綜合管考 02 上一期(102)年終視導委員建議案執行情形，
建議與初評管考相同機制併交道安會報會議
進行列管。

視導委員建議案除函請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改善外，並
於道安聯繫會議提列辦理情形，且持續列管追蹤執行進
度。

警察局

48 綜合管考 03 交通維持辦理實地督考方面，查縣府104年
交維計畫審核通過51件，道安會報實地查核
0次，建議縣府宜加強查核，以維交通安全。

105年已加強交維督導考核工作。 警察局

49 綜合管考 04 104年度院頒道安方案37項工作計畫，經查
共9件落後結報，請縣府積極改善。

各工作小組已辦理院頒方案經費結報工作。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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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一、有關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104年度初評及年終視導建議改進事項，請各單位
針對委員建議事項持續辦理改善。

二、交通部訂於106年3月14日(星期二)，蒞本縣辦理院
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5年度
年終業務視導，請各工作小組提前整備，俾利視導
業務順利進行，並爭取佳績。





壹、A1類事故件數比較

105年
11月

105年
10月

104年
11月

與上
月比
較

與104
年10
月比
較

花蓮 0 0 0 0 0 

吉安 0 1 0 -1 0

新城 1 0 0 +1 +1

鳳林 0 1 0 -1 0

玉里 0 1 1 -1 -1

合計 1 3 1 -2 0
0

1

2

3

花蓮 吉安 新城 鳳林 玉里

105年11

月
105年10

月
104年11

月



肇事時間 件數/鄉鎮別 道路型態

04-06

06-08

08-10

10-12

12-14 1/新城鄉 省道岔路

14-16

16-18

18-20

20-22

22-24

合 計 1

一、肇事時間、鄉鎮別、道路型態



肇事車種 件數

普重機車 0

自小客 0

自行車 1

合 計 1

二、肇事車種分析

0

1

2

3

普重機車 自小客 自行車

件數



事故年齡/性別 人 數 居住地

0-10歲

10-20歲

21-30歲

31-40歲 1/男性 外勞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1-99歲

合 計 1

三、事故年齡、性別、居住地分析



編號1

天候、光線：晴天、晨間

行車管制：閃光號誌

肇事車種：腳踏自行車-自小客車

肇事原因：未依規定讓車-主因

未依規定減速-次因

改善建議：加強宣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

發生時間：105年11月13日12時13分
發生地點：新城鄉臺9線197.1公里南下

自小客車行向

腳踏自行車行向

自小客車行向

腳踏自行車行向



貳、105年11月A2類事故件數比較

105年
11月

105年
10月

104年
11月

與上
月比
較

與104
年10月
比較

花蓮 119 128 181 -9 -62

吉安 104 105 113 -1 -9

新城 39 21 28 +18 +11

鳳林 22 33 27 -11 -5

玉里 23 24 26 -1 -3

合計 307 311 375 -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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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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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



一、 A2類肇因分析
105年
11月

105年
10月

酒醉駕車 10 8

未保持安距 28 36

違反號、標誌
管制

15 23

未依規定讓車 101 76

違規超車 19 0

轉彎不當 45 70

未注意車前狀況 56 56

未減慢行 3 7

逆向行駛 2 3

倒車未依規定 4 8

其他 24 24

合 計 307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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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讓車101件最多



105年
11月

105年
10月

00-02 3 8
02-04 4 4
04-06 3 8
06-08 25 25
08-10 40 33
10-12 41 46
12-14 47 42
14-16 37 48
16-18 50 49

18-20 26 27

20-22 20 15

22-24 11 6

合 計 307 311

二、A2類肇事時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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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時最多



105年
1月

105年
10月

大客車 0 1

大貨車 3 3

小貨車 21 20

營小客車 10 14

自小客車 108 120

機車 148 139

自行車 11 10

其他 6 4

合 計 307 311

三、 A2類肇事車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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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
人數

105/10
人數

10-20歲 16 24

21-30歲 97 85

31-40歲 66 91

41-50歲 71 55

51-60歲 55 50

61-70歲 43 40

71-99歲 24 35

合 計 372 380

四、 A2類受傷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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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105年11月A3類事故件數比較

105年
11月

105年
10月

增減

花蓮 165 132 +33

吉安 143 157 -14

新城 41 32 +9

鳳林 28 31 -3

玉里 11 19 -8

合計 388 37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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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花蓮縣18至24歲交通事故比較表
A1 A2 A3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105/1/1-
105/12/12

13 7死4傷 2296 1826 1077

104/1/1-
104/12/12

13 5死7傷 2245 1748 1060

比較 0 +2/-3 +51 +78 +17



擬辦:

一、為有效防制本縣年輕族群(18-24歲)交通事故，

除由路權單位加強各項交通安全設施改善外，請

花蓮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及各大專院校針對本

縣各級高中職學校及大專院校學生加強交通安全

宣導及防制工作。

二、各單位如需派員辦理交通安全宣導，請逕上花蓮

縣道安宣導團網站(http://www.sishou.net/)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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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小
組
報
告

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5年12月份工程小組報告

報告單位：建設處土木科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壹、道路設施改善

一、105年度花蓮縣道路設施（標誌、標
線）

改善及修復工程：

第一批次已完工付款。

第二批次已完工並完成驗收，刻正辦理

請款中。

第三批次已完工辦理初驗。

二、105年度交通號誌（含代養省道交通號

誌）維護及改善工程，已完工辦理初
驗。



地點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一、花蓮市十六股大道

雙黃線及轉彎處道路邊線上，增設回復式
警示桿，防止車輛於視距不佳處超車，以
維護用路安全。



地點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二、吉安鄉中山路路段

該路段路口發生A1事故，於各路口增繪黃
網線，增加路口識別度，提升用路安全。



地點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三、吉安南濱路一段與東海188巷

該路口發生A1事故，增設機慢車兩段式左
轉待轉格及標誌，並將路口號誌調整為24
小時運作，以提升用路安全。



該路口發生A1事故，補繪相關標線並增設回
復式警示桿，以提升用路安全。

地點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四、193線92.5K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貳、春節期間疏運計畫

為維護縣轄道路春節疏運期間暢通，建議比
照公路總局於除夕前後各15天(1月12月至2
月11日)停止受理挖路申請；已核准未完工
之各道路施工單位，除夕前3天起停止施
工，工地整理、道路整平、鋪設AC、標線施
繪及標誌設置完成，開放雙向通車，至106
年2月11日元宵節前不得施工開挖。



工
程
小
組
報
告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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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05年12月監理小組報告

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串聯幸褔的公路人

106年2月6日

臺北區監理所花蓮監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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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強化公路監理與運輸管理
105年度6項計畫執行績效
1.強化駕照與駕駛人管理
2.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3.落實違規案件清理裁罰
4.加強監警聯合稽查
5.加強各汽車運輸公司管理
6.建立完整駕訓考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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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壹 32201-強化駕照與駕駛人管理

一、11月駕訓班查核、派督考情形：

駕訓班6家

訓練501人

派督考 30次

及格470人

現地查核4次 查核8家次

 年度累計訓練6,081人，考照及格5,661人。
 本月平均每家查核2家次，無違規處分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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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壹 32201-強化駕照與駕駛人管理

二、辦理年長者交通安全推廣：

項目 換發駕照 繳回註銷

本月件數 31 4

累計件數 370 79

三、辦理年長者駕照換發或繳回註銷情
形：

11月份臨櫃高齡者交通安全推廣35名，累計
449名。

年長者辦理駕照換發時，鼓勵自主檢查不
適合再駕駛的長者繳回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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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貳 34102-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一、11月違規駕駛安全講習：

開班10班次

酒後駕車
320人

未滿18歲
56人

一般違規
41人

講習 417人次

 年度累計開班111班次、講習人數3951人。
 道安講習到課率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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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貳 34102-強化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11月交通安全巡迴推廣：

道安宣導 學校
原住民
(高齡者)

團體 合計

場次 4 1 1 6

人數 247 1 42 290

累計場次 22 14 16 52

累計人數 3231 1116 1727 6074

1.11月2日赴慈濟科
大，辦理初考領機車安
全講習7人
。



50

2.11月03日赴鳳林國
中，辦理自行車騎乘
安全、車輛維護宣導
及自行車騎乘闖關活
動，參加人數200人
。

3.11月7日赴東華大學，
辦理初考領機車安全講習
10人



51

4.11月14日辦理花蓮看
守所不能安全駕駛宣導
參加人數42人
人。
。

5.11月22日赴秀林鄉公
所和中多功能集會所，
辦理初考領機車安全講
習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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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月30日赴林榮國小
，辦理自行車騎乘安全
、車輛維護宣導及自行
車騎乘闖關活動，參加
人數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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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叁 33303-落實違規案件清理裁罰計畫

一、11月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強制汽車責任
險、公路法等案件清理與裁罰績效：

項目 舉發件數 裁決件數 移送強執 結案件數

本月 22651 9554 1278 15764

累計 201490 92358 53472 167395

二、11月申訴及行政訴訟處理：

項目
申訴
件數

申訴
結案

行政訴
訟件數

行政訴
訟結案

行政訴訟撤
銷原處分

本月 138 181 5 3 0

累計 2387 2283 46 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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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肆 35104-加強監警聯合稽查計畫

11月監警聯合稽查績效：

聯合稽查 出勤班次 28 累計班次 281

車輛種類 攔查數 舉發數 累計攔查 累計舉發

遊覽車 323 5 3134 54

客運車 67 2 609 16

砂石車 63 3 742 73

危險品車 23 0 287 7

幼童學生車 26 0 274 0

機車 149 6 1563 92

其他車輛 238 44 2144 276

合計 889 60 8753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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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伍 37105-加強各汽車運輸公司管理

一、11月汽車運輸業統計：

業
別

公路
兼市
區客
運業

市區
客運
業

遊覽
車客
運業

計程
車客
運業

個人
計程
車業

汽車
貨運
業

貨櫃
貨運
業

路線
貨運
業

小客
車租
賃業

合計

家數 1 1 18 108 643 81 2 2 74 930

車數 79 11 250 195 587 1789 164 27 1095 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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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伍 37105-加強各汽車運輸公司管理

二、11月份公路客運業路線站牌及工時查核：

三、11月份計程車客運業查核績效：

客運業1家

路線站牌查
核3次

查核61輛次

工時查核1次 違規舉發2件

 查核各計程車客運公司及個人計程車行，
違規雇用無有效職業駕照或執業登記證駕
駛，105年度累計處分3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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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陸 31206-建立完整駕訓考照制度

一、11月份辦理機車考照前訓練課程績效

項目 辦理場次 訓練人數 初考領人數
自願參訓人

數

本月 40 208 183 25

累計 344 3686 3111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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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月份辦理汽、機車考照績效

陸 31206-建立完整駕訓考照制度

項目別

總 計 汽車 機車

筆試 路試 筆試 路試 筆試 路試

報考 及格 報考 及格 報考 及格 報考 及格 報考 及格 報考 及格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本月
集體 437 389 502 471 437 389 471 438 0 0 31 33

個別 314 201 300 236 66 58 75 44 248 143 225 192

累計
集體 5422 4890 6108 5673 5422 4890 471 5312 0 0 371 361

個別 5171 3670 5315 4266 706 589 811 437 4465 3081 4504 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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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串聯幸褔的公路人

簡報完畢 恭請指導



教育小組105年12月報告

報告單位：教育處終教科



一、105年度辦理國中小交通安全教育

(1)學校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

教師研習進修 學生宣導教育 家庭（社區）
宣導教育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

82 1,562 339 34,404 126 5,420



(2)學校辦理交通安全議題宣導執行情形
教學課程 預防酒駕宣導 高齡者宣導 行人安全宣導 自行車宣導

場次 單位 場次 單位 場次 單位 場次 場次

156

監理站

自辦

分局

0

105

22

分局

自辦

民間

7

109

2

分局

自辦

民間

1

78

2

90

(3)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統計

校園內意外事故 交通意外事故

類型 死亡 重傷 輕傷 類型 死亡 重傷 輕傷

人次 0 0 0 人次 0 0 0



三、針對訂定執行略與衡量

指標

面向 策略 衡量指標 105年目標值 執行情形

教育
宣導

加強宣導機車
安全、酒駕防
制

教育場次、人
次

教育場次：98場
人次：11,000人

截至105/12/20

教育場次：109場
人次：12,539人
進度139.91％

路老師宣導場
次、人次

宣導場次：35場
人次：6,000人

截至105/12/20
教育場次：41場
人次：6,219人
進度103.65％

(1)院頒方案執行計畫



面向 策略 衡量指標 105年目標值 執行情形

長者
(65歲
以上)
安全

1.培訓路老師
及協助宣講。
2.辦理長者交
通安全教育推
廣。

路老師、樂齡
中心宣導場次、
人次

宣導場次：35場
人次：5,800人

截至105/12/20

教育場次：396

人次：6,501人
進度112.09％

3.至各醫療院
所、村、里民
活動中心或辦
公室宣導。

宣導場次
宣導場次：30場
人次：3,000人

截至105/12/20

教育場次：37場
人次：3,623人
進度120.77％

自行車
安全

推廣安全騎乘
自行車觀念

自行車相關研
習場次

研習場次：16場
人次：2,000人

截至105/12/20
教育場次：18場
人次：2,304人
進度115.20％

(2)事故防制目標

三、針對訂定執行略與衡量
指標



教育小組簡報完畢



宣導小組報告 105年12月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1)

104年:

建議於製作之大型看板、布條及宣導品上加註

罰則，並置於醒目之處，以生警惕之效果。

105年:

製作之大型看板、布條及宣導品皆加註罰則，

並置於醒目之處。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1)

所前

大型看板-萬榮鄉公所原民聚會所前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1)

加油站布條-花蓮市中華路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1)

宣導品-厚紙板DM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2)

104年:

建議增加廣播電臺call in贈送印製罰則之宣導品的有獎

徵答方式辦理宣導，以不同觸角加深民眾對罰則認知。

105年:

透過LINE生活圈與FACEBOOK以有獎徵答的方式，贈送印

製罰則之宣導品。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2)

FACEBOOK-有獎徵答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3)

104年:

廣播宣傳短片建議採用多種語言，如：國語、
台語、客語、原住民語。

105年:

已採用多種語言輪播，如：國語、台語、客語
、原住民語。



104年道安初評建議與改進事項(3)

中廣播出證明-語言(國、台、客、原)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案由：106年春節疏運計畫，請協助花蓮縣境省道交通

疏運，提請審議案。

說明：

一、春節期間（106年1月27日(除夕)~2月1日（初

五）花蓮縣境省、道瓶頸及易壅塞路段（干城

至鯉魚潭、臺9線297k+800及臺30線19k+100交

叉口等地區，車流超過道路容量，請警察局規

劃警力，並視交通狀況適時疏導，維持省道公

路暢通。

提案一 提案單位: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二、春節疏運期間，自106年1月12日起停止各項工

程申挖作業，已核准未完工之各道路施工主管

機關，應管制施工地區配合春節疏運，自106年

1月24日起，停止施工、工地整理道路整平、鋪

設AC、標線施繪完成，開放雙向通車，至2月11

日前不得施工。

三、春節前各道路施工主管機關應自行派員檢查施

工地區之交通安全防護設施是否完備，以確實

維護春節期間交通安全。



106年北濱外環道暨中山路地下道

年度養護工程

工程內容：
1.本市北濱外環道隧道內及中山路地下道路面清
掃及排水溝清淤。
2.北濱外環道及中山路地下道全線標誌標線檢
修。
3.隧道內消防及抽水機組設備檢修。
另公告北濱街與海濱街於晚間20時至翌日08時間
禁止15噸以上大貨車通行，以維民眾安寧。

提案二 提案單位:花蓮市公所



施工期間：
北濱外環道：１０６年０１月０３日上午０８時至

１０６年０１月０９日下午１７時止。

中山路地下道：１０６年０１月０６日下午２２時至
１０６年０１月０７日上午０８時

止。

施工前七日於各媒體公告並於工區前設置改道指示
牌，以維行車順暢。
年度維護工程如提早完工則開放車輛通行不另行公
告。



北濱外環道北端路口
交通管制佈設行車方向

1.設置灌水式紐澤西護欄
2.設置反光式禁止進入、車輛
改道等標示牌面，夜間設置爆
閃警示燈。

1.於施工期間南下車輛禁止進入
北濱外環道車輛行駛北濱街。

設置北濱外環道施工中車輛改道行駛北濱
街等標示牌面－港口出口、中山橋頭、路
口等計三面。
另公告北濱街與海濱街於晚間20時至翌日
08時禁止15噸以上大貨車通行，以維民眾
安寧。



北濱外環道南端路口
交通管制佈設行車方向

1.設置灌水式紐澤西護欄
2.設置反光式禁止進入、車輛
改道等標示牌面，夜間設置爆
閃警示燈。

設置北濱外環道施工中車輛改道行駛海濱街等標
示牌面－清潔隊前、殯儀館前、外環道路口等計
三面，另提早於南濱路與和平路增設告示牌。
另公告北濱街與海濱街於晚間20時至翌日08時禁
止15噸以上大貨車通行，以維民眾安寧。



中山路地下道路口交通管制佈設行車方向

中山路西側（後站） 中山路東側（前站）

設置施工及改道告示牌。 設置三角錐及交管人員。

於封路管制間（下午２２時至次日６時）車輛禁止進入並指揮由週邊道路駛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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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 監造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 承攬廠商：東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工程期限：民國106年07月18日

聯合排水系統截流箱涵治理工程
交通維持計畫

提案三 提案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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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吉安鄉南海四街樁號0+000~0+786，東側南濱路至西
側海岸路，全長共786公尺。

 施工位置

工程起點

工程終點

吉安鄉

花蓮市

南海四街



施工說明：

84

工作項目：
1.南海四街樁號0+000～0+786新建箱涵L=786公尺。
2.每週期施工長限制80公尺，並於施工後路段施設回復瀝青路面
及標線，以增加車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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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狀況及影響範圍
南海四街屬於東西向街道，主要聯通道路為東側193縣南濱路及西側台
11線海岸路，來往車輛均為小客車、機車及砂石車，車流量大。
本工程於施工時進行車輛管制封閉部分車道，不影響車輛通行及巷弄內
車輛出入，施工期間人車採部分單一車道雙向通行。

洗車設備
施工圍籬
警告標誌
替代路線 西

北

南

東

南濱路海岸路



交通維持方案

南海四街施工段:
1.施工段前100m處公告指示標誌，警告人車前有施工。
2.施工區採用h=2.4m施工圍籬區隔，並於前後50m漸變區設置旗手、拒
馬、交通錐、警示燈等設施。
3.本區域採道路封閉，設置警示標誌提醒人車，並派員管制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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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敎



本會報說明

一、此案已於105年12月19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

二、本案請於106年元宵節後開工，開工前請邀集相關
單位至現場實施交維演練並通知所轄派出所。

三、該路段為砂石車行駛路線，需維持車輛雙向通行
車道，每週期施工長度不得超過80公尺，並於施
工後路段施設回復瀝青路面及標線復原，開放車
輛通行。

四、施工區段應以紐澤西護欄加設警示燈方式並加強
夜間照明設施，且各路口不可採用全阻隔之圍籬
設施，以增加民眾視距及行車安全。

五、3日以上連續假期停止施工；另遇特種勤務及大型
活動經警方通知時段，應確實配合停止施工。



和建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5.12.27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縣政府建設處下水道科



工程位置

花蓮縣花蓮市海岸公路(南海四街~南海八街)

工程範圍及內容

範圍：南海四街至南海八街

內容：新設長約850M□2.5M*2.5M排水箱涵

工程期限

契約工期380天

施工佔用道路380天

工程概要

2



施工方式及交通影響 施工方式及交通影響

階段 工期
施工

時間
交通影響

一、南海四街銜接

箱涵施工

A 30
日間09-17

圍籬24H

佔用海岸路北向車道及南海四街東向車道，海岸路及南海四街皆維持雙向各1

混合車道(3.5m) 通行。

B 30
日間09-17

圍籬24H
占用海岸路約7.5m寬度，海岸路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通行。

二、海岸路主線箱

涵施工

A
78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四街~南海五街

佔用海岸路4.6m寬，維持北向1混合車道(4.8m)、南向1混合車道(4.1m)通行。

B
78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五街~南海六街

佔用海岸路4.6m寬，維持北向1混合車道(4.8m)、南向1混合車道(4.1m)通行。

C 78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六街~南海七街

佔用海岸路4.6m寬，維持北向1混合車道(4.8m)、南向1混合車道(4.1m)通行。

D 48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七街~南海八街

佔用海岸路4.6m寬，維持北向1混合車道(4.8m)、南向1混合車道(4.1m)通行。

三、海岸路穿越管

路施工

A-1 5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四街

佔用海岸路6m，北向1車道進行調撥，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

A-2 4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四街

佔用海岸路3.5m，北向1車道進行調撥，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

B
5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五街

佔用海岸路南向車道6m，北向1車道進行調撥，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

C 5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六街

佔用海岸路南向車道6m，北向1車道進行調撥，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

D
5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七街

佔用海岸路南向車道6m，北向1車道進行調撥，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

E 5
日間09-17

圍籬24H

南海八街

佔用海岸路南向車道6m，北向1車道進行調撥，維持雙向各1混合車道(3.5m)。
6



階段一A交維佈設

10

交維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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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A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階段二A~二D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11



階段三A-1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12



階段三A-2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12



階段三B、三E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13



階段三C1、D1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14



階段三C2、D2交維佈設 交維佈設

15



本會報說明

一、此案已於105年12月19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

二、本案請於106年元宵節後開工，開工前請邀集相關
單位至現場實施交維演練並通知所轄派出所。

三、海岸路南海四街口請採分階段施工方式辦理，維
持車輛雙向通行車道，並於施工後路段施設回復
瀝青路面及標線復原，開放車輛通行。

四、施工區段應以紐澤西護欄加設警示燈方式並加強
夜間照明設施，且各路口不可採用全阻隔之圍籬
設施，以增加民眾視距及行車安全。

五、3日以上連續假期停止施工；另遇特種勤務及大型
活動經警方通知時段，應確實配合停止施工。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花蓮市信義、進豐、福建街及林森路等街道汰換管線工程」
交通維持計畫簡報

第九區管理處

提案五 提案單位: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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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段施工期程：

路段名稱 路寬(公尺) 施工方式 預計施工天數(天)

明心街 10 半車道施工 10

明心街37巷及進豐街66巷1弄 3 全封車道施工 7

進豐街 12 半車道施工 15

進豐街(正義街至林森路口) 4 全封車道施工 5

進豐街34巷 3 全封車道施工 4

明智街與明心街 7 半車道施工 11

花商新村 7 半車道施工 12

信義街 8 半車道施工 13

信義街119-1號巷道內 3 全封車道施工 2

信義街72巷 4 全封車道施工 2

信義街99巷及91巷 3 全封車道施工 4

有恆街 8 半車道施工 3

上海街152巷 2 全封車道施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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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段施工期程：

路段名稱 路寬(公尺) 施工方式 預計施工天數(天)

中福路 12 半車道施工 27

南京街 8 半車道施工 9

成功街 8 半車道施工 12

福建街 8 半車道施工 17

和平路 18 半車道施工 8

和平路305巷 3 全封車道施工 4

南京街120巷 3 全封車道施工 4

南京街82巷 4 全封車道施工 4

成功街83巷 3 全封車道施工 3

福建一、二、三街 6 半車道施工 10

中福路145巷 4 全封車道施工 3

中福路109巷 4 全封車道施工 3

林森路115巷 4 全封車道施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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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交通維持佈設圖。

 半車道施工

4M 施工區段

交通栓 旗手 警示燈 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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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交通維持佈設圖。

 全封車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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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示意照片-南京街口

路寬7m

作業範圍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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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示意照片-林森路115巷

路寬4m

作業範圍3m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Better Water
Better Life



本會報說明

一、此案已於105年12月19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

二、本案請於106年元宵節後開工，施工前確實與當地
村長及附近居民溝通，並行文各相關機關、電台
，公告民眾周知，並於開工時通知所轄派出所施
工情形。

三、夜間施工機具撤離道路範圍，並注意道路回填品
質，以維護民眾通行安全。

四、請於施作區段前50公尺或周邊路口設立施工告示
牌及警告標誌，以利民眾提前改道，另請加強夜
間警示措施。

五、3日以上連續假期停止施工；另遇特種勤務及大型
活動經警方通知時段，應確實配合停止施工。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花蓮工務段

110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施工期程

111

(1)開工動員及工務所設立，施工測量、計畫書及施工圖製作送審， 預計
60日曆天完成。

(2)第一階段交維改道(含施工圍籬)，僅就南北端橋頭處進行交維避開工
區，行駛於原舊有橋梁，預計30日曆天完成。

(3)新南下線橋梁施工、護欄分隔島及管線附掛，預計350日曆天完成。

(4)於新南下線橋梁、路堤、路工工程及交維設施完成，即進行第二階段
交維切換至新建完成之南下線範圍，預計30日曆天完成，再執行舊有橋
梁拆除作業。

(5)新北上線橋梁施工、護欄分隔島，預計335日曆天完成。

(6)第三階段交維，屬兩端引道之分隔島及人行步道、緣石、路面AC 、
標線、標誌、號誌及照明工程等作業施工，預計130日曆天完成。

交 通 現 況

2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施工期程

112

交 通 現 況

2

施工
階段

開工準備
第一階段

交維改道

新南下線
橋梁施工

第二階段

交維改道

新北上線
橋梁施工

第三階段

交維改道

中央分隔
島施工

工期 60日 30日 350日 30日 335天 30日 130日

開始
日期

105.12.01 106.02.01 106.03.01 107.02.16 107.03.17 108.02.18 108.03.19

完成
日期

106.01.31 106.02.28 107.02.15 107.03.16 108.02.17 108.03.18 108.07.27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一階段交維措施(北端)

113

工程起點
246+574

工程告示牌 圍籬(含警示燈)

紐澤西護欄

交通桿

夜間施工警告
燈、拒馬

交通桿

圍籬(含警示燈) 施工不影響
既有橋梁行車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一階段交維措施(南端)

114

施工不影響
既有橋梁行車 紐澤西護欄

交通桿

工程終點
247+750

工程告示牌圍籬(含警示燈)

夜間施工警告燈、
拒馬、護欄紐澤西護欄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二階段交維措施(北端)

115

工程告示牌

圍籬(含警示燈)
紐澤西護欄

交通桿

夜間施工警告
燈、拒馬

圍籬(含警示燈)

交通桿 北上新橋施工
以南下新橋通行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二階段交維措施(南端)

116

圍籬(含警示燈)

北上新橋施工
以南下新橋通行

夜間施工警告燈、
拒馬、護欄

工程告示牌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117

三階段交維措施(北端)

圍籬(含警示燈)

紐澤西護欄

交通桿

夜間施工警告
燈、拒馬

圍籬(含警示燈)

中央分隔島、單側植
生帶、自行車道施工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台9線246K+574~247K+750馬太鞍溪橋改建工程 118

三階段交維措施(南端)

圍籬(含警示燈)

夜間施工警告燈、
拒馬、護欄

工程告示牌

中央分隔島、單側植
生帶、自行車道施工

中央分隔島、單側植
生帶、自行車道施工



本會報說明

一、此案已於105年12月20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

二、本案請於106年元宵節後開工，開工前請邀集相關
單位至現場實施交維演練並通知所轄派出所。

三、本案第一階段施工時皆須維持一快車道一慢車道
，提供車輛通行。

四、施工區段安全圍籬或紐澤西護欄應配合布設警示
燈等相關警示設施，且各銜接點應加強夜間警示
設施，以維工區安全。

五、3日以上連續假期停止施工；另遇特種勤務及大型
活動經警方通知時段，應確實配合停止施工。



案由:三日以上連續假期蘇花公路(本縣境內:崇德至和

平段)禁止21噸以上大型貨車(含砂石車)通行案。

說明:本縣於105年5月份道安聯繫會議提案通過，三日

以上連續假期上午7時至下午6時，禁止21噸以上

大型貨車通行，106年元旦及春節假期請縣政府行

政暨研考處新聞科及相關單位轉知所屬加強協助

宣導，以利民眾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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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本會報




